附件1：（征求意见稿）
芒市市场监管领域市级相关部门“随机抽”查事项清单（芒市税务局）
	序号
	抽查事项名称
	抽查依据
	抽查主体
	抽查范围
	抽查标准
	抽查比例
	抽查频率
	抽查方式
	抽查内容
	备注

	185
	税务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，《税务登记管理办法》（税务总局令第36号）
	国家税务总局芒市税务局
	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及其他当事人
	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税务登记管理办法》等规定进行税务登记、设置账簿、按期申报缴纳税款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。
	不超过1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
	在税务登记、设置账簿、申报缴纳税款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等事项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律、法规等规定的情形。
	

	186
	发票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587号）
	国家税务总局芒市税务局
	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（采取定期定额征收方式且只领用定额发票的纳税人除外）
	单位、个人在购销商品、提供或者接受经营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开具、使用、取得发票。
	不超过1%
	1次/年
	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
	是否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印制、领购、开具、取得、保管和缴销发票。
	


